
 
 
致 ： 所 有 持 牌 水 喉 匠 及 認 可 人 士  

 

 

水 務 署 通 函 第 4/2007號  
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的 修 訂  

 

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， 第 1章 第 4.1條 已 作 出 修 訂 如 下 ︰  

 

“ 若 利 用 水 壓 供 水 ， 儲 水 缸 須 於 入 水 口 安 裝 浮 球 閥 及 全

通 閘 閥 。 如 用 泵 壓 供 水 到 單 一 儲 水 缸 ， 則 須 安 裝 自 動 控 制 開 關

及 不 設 任 何 斷 流 閥 ； 如 用 泵 壓 供 水 到 雙 儲 水 缸 ， 每 個 儲 水 缸 則

須 安 裝 自 動 控 制 開 關 及 斷 流 閥 作 為 臨 時 隔 離 之 用 。 當 儲 水 的 水

位 低 於 溢 流 管 或 警 戒 管 (如 有 )的 倒 拱 25毫 米 時 ， 浮 球 閥 或 控 制

開 關 必 須 切 斷 供 水 ， 入 水 管 倒 拱 或 浮 球 閥 出 水 口 與 溢 流 管 的 頂

部 相 距 不 得 少 於 25毫 米 。 所 有 飲 用 水 儲 水 缸 的 溢 流 管 及 警 戒 管

均 須 以 非 金 屬 的 水 管 物 料 製 造 。 ”  
 

如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請 致 電 本 署 工 程 師 黃 志 彪 先 生 ( 電 話 

2829 4726)。      

 

二 零 零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 



 

 

    

連 附 件  

副 本 交 送 :  

房 屋 署  香 港 水 務 學 會  

屋 宇 署  香 港 水 喉 潔 具 業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 

建 築 署  香 港 持 牌 水 喉 匠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 

消 防 署  香 港 喉 管 從 業 員 總 會  

香 港 房 屋 協 會  香 港 水 務 專 業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 

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 香 港 給 排 水 學 會 有 限 公 司  

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 香 港 註 冊 消 防 工 程 公 司 商 會 有 限 公 司

香 港 測 量 師 學 會  香 港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 

香 港 水 務 渠 務 聯 會 有 限 公 司   

 

          


